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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花蓮縣農村永續旅遊輔導計畫」
休閒農業產業人員培訓、證照申請補助方式

1、 法規依據
依據花蓮縣農業發展經費補助要點辦理。
2、 計畫目的
本案係為鼓勵本縣各休閒農業區、農遊軸帶業者及農會辦理各項休閒農業培訓課程，人員提高參與培訓課程、申請永續旅遊相關認證之意願，以達到促進本縣農遊體驗品質提升和競爭力整體進步之目的。
3、 補助對象
本縣各休閒農業區、農遊軸帶業者或農會。
並應符合花蓮縣農業發展經費補助要點第三條規定之補助對象。
4、 補助種類
[bookmark: _Hlk212037734][bookmark: _Hlk212038522](一)永續旅遊相關人員培訓補助
1. 補助項目：
(1) 課程報名費：補助之認證課程，以環境教育認證系統、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認可申請系統所列為主。
(2) 交通費：以台鐵火車為主，不另補助高鐵及計程車費用。
(3) [bookmark: _Hlk194047326]住宿費：以課程前一晚及當天住宿為主。
*除環境教育、食農教育課程外，參加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數及本府所辦理之永續旅遊相關人員培訓課程，以補助交通費、住宿費為主。
2. 補助額度限制：
(1) 住宿費單日最高補助額度平日新台幣2,500元、假日新台幣3,500元。
(2) 課程報名費、交通費、住宿費等，一人最多共補助新臺幣10,000元，且不超過總花費5成。
(3) 同一業者1年最多補助2人。
[bookmark: _Hlk212037483] (二)申請永續旅遊相關認證補助
1. 補助項目：
(1)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新認證審查費、展延審查費
(2) 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SAS)：新認證審查費、延續認證審查費、PLUS指標認證審查費
(3) 其他經函詢，本府同意補助之認證
2. 補助額度限制：
(1) 最多不超過認證取得總費用5成。
(2) 同一業者1年最多補助1認證。
 (三)辦理農村永續旅遊相關培訓課程補助
1. 補助項目：
(1) 講師鐘點費、租金（場地及器材）、國內旅費
(2) 研習材料費等雜支
(3) 其他經函詢，本府同意補助之認證
*雜支不得超過總經費之10％，超過部分應詳列明細。
2. 補助額度限制：
(1) 單一培訓案最多共補助新臺幣30,000元，且不超過總花費5成。
(2) 同一休閒農業區/農會1年最多補助1案。
(3) 該培訓課程如有向學員收費，不得申請補助。
3. 補助培訓課程種類：各項有助於長期推動永續旅遊之課程，如：食農教案開發研習、農遊伴手設計、生態旅遊解說、餐桌美學設計、茶席、在地特色手作研習等課程。
4、 [bookmark: _Hlk194048503]申請方式
(1) 申請永續旅遊相關人員培訓補助、申請永續旅遊相關認證補助之業者，免事前提送計畫書，可於完成培訓或取得認證後來文檢據核銷。
(2) 申請辦理農村永續旅遊相關培訓課程之單位，須填具申請書件後，於114年11月14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經本府核定後辦理。注意事項如下：
1. 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1)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或期程）、地點、補助對象、內容、效益、經費概算及經費來源等項。
(2) 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自籌金額、申請補助金額（註明為資本支出或經常支出）及備註（註明規格、用途、特殊之設施設備應另檢附相關資料）等項。
(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申請單位聲明書。
(4) 其他視個案需要之相關文件。
2. 計畫執行須依計畫時程、項目，如有變更應事先報府核定，並以一次為限。
5、 核銷方式
(1) 本案以一次撥付為原則，受補助單位應於114年12月18日前，備妥核銷應備文件送至本府。
(2) 核銷應備文件：
1. 申請永續旅遊相關人員培訓補助
(1)	領款收據
(2)	課程報名費繳款證明影本、受訓證明文件(如：結業證書、簽到記錄等)
(3)	火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影本
(4)	住宿之收據影本
(5)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核銷應備文件(2)~(4)項，依擬申請補助項目提供即可。
2. 申請永續旅遊相關認證補助
(1)	領款收據
(2)	審查費繳款證明影本、證照影本
(3)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3. 申請辦理農村永續旅遊相關培訓課程
(1) 領款收據(註明統一編號)
(2) 花蓮縣農業發展補助計畫核銷考核表
(3) 經費收支明細表(或收支清單)
(4) 成果報告書(含支出明細表、成果)
(5)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3) 上述相關事項申請單位應配合辦理，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相關改善或補正且無相當理由者，本府得取消補助資格或依所提憑證酌減補助金額。
6、 其他
(1)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實際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2) 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3) [bookmark: _GoBack]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捐）助比例繳回。
(4) 受補助單位或農民接受本府補助款項如有違法、重覆補助與指定用途不符或未依計畫有效運用者，依相關法規追繳之。
(5) 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於誠信原則對其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並依相關法規追繳之。
(6) 如有未盡事宜，請依花蓮縣農業發展經費補助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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